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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5 月 14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4 月 2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张剑锋、赵晓声、熊伟、翁毅、冯海强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袁潇、湖南元端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阳绯文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霍亮、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6 年 2 月 13 日，原告等人与被告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旅公司”）就收购长沙市玺成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51%的股权签订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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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框架协议》。2016 年 2 月 24 日双方签订了《玺成公司、崇德公司、嘉沣

公司 51%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日双方又签订了《51%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款暂定 1000 万元整，待审计评估报告结果出来后，双方以评

估结果确定最终价格。期间，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审

计报告》，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出具了《资

产评估报告》。原被告双方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签署了《关于长沙市玺成工程技

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上述《审计报告》和

《资产评估报告》，双方确认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价值评估为人民币 2037.04 万元，

双方一致同意 51%的股权转让价款定为 1000 万元人民币。被告金旅公司对本次

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已实际支付，原告等人也向被告金旅公司出具相应的收款

收据。款项支付完毕后，原告认为应按最先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玺

成公司、崇德公司、嘉沣公司 51%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执行，要求被告金

旅公司再行支付股权转让款 10,864,000.00 元，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起

诉的同时申请查封了被告金旅公司银行存款 11,104,000.00 元。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一）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8,160,000.00 人民币元： 

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600,000.00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被告逾期履行股权转让价款的利息损失人民币

571,200 元（暂计算自 2016 年 2 月 24 日至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实际以

8,160,000.0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直至被告付清

上述转让价款之日止）；  

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240,000.00

元； 

5、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二）依据： 

1、2016 年 2 月 13 日，原告等人与被告金旅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2、2016 年 2 月 24 日，双方签订的《玺成公司、崇德公司、嘉沣公司 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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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3、2016 年 2 月 24 日，原告等人与被告金旅公司签订的《51%股权转让协议》； 

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审计报告》； 

5、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出具了《资产评

估报告》； 

6、2016 年 5 月 25 日签署了《关于长沙市玺成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阳绯文  

注册地址：长沙市万家丽中路一段 176 号旺德府大厦 9 楼 

被答辩人：张剑锋、赵晓声、熊伟、翁毅、冯海强 

    答辩人就被答辩人所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提出以下答辩意见： 

首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仅是转让方与被告之间签订的

初步意向性协议，且因《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的两种股权转让方式不具

有实际操作性，双方并未按照《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实际履行。

事实上，在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就三家公司的

股权转让另行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分别签署了实际完成股权转让的协议，上述三

家公司的股权转让是按照《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另行

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的，且被告已按相关协议向三家公司的股权转

让方支付了相应的转让对价，并已得到原告方的确认，原告方无权再要求被告支

付任何款项。 

其次，即便按照原告方的主张双方应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

议履行，原告方据以提出的诉讼请求也不应予以支持。其一，由于玺成公司系嘉

沣公司、崇德公司 51%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及转让方，而原告方仅为玺成公司 51%

股权的转让方，因此如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履行，则玺成公

司应当获取嘉沣、崇德两家公司相对应的股权转让款。然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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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及其补充协议对包括玺成公司在内的转让方之间关于三家公司总计 5100 万

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各自分配比例却未做明确约定，故原告方要求被告按其在玺成

公司享有的股权份额将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原告方不仅没有任何

依据，而且还违反了《公司法》，损害了玺成公司其他股东及其债权人的利益。

其二、原告方据以提起诉讼并要求原告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协议条款已被解除，

原告方无权再依据已被解除的条款向被告主张权利；其三、即便按照《股权转让

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履行，被告也仅只负有按协议约定的 6 元/股单价向

转让方发行 425 万股股票的义务。在该约定未履行的情况下，原告方也只能诉请

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按该协议约定履行，而无权单方面诉请变更合同的履行方式，

要求被告以现金方式履行该合同义务。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六）案件进展情况： 

案件已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已开庭，并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收到判决书。判决

结果如下： 

1、被告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剑

锋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86,499 元，向赵晓声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06,999 元，向熊

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06,999 元，向翁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1,749 元，向冯海强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1,749 元，并均就上述款项支付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均自 2016 年 8 月 24 日计付至清偿款之日）； 

2、驳回原告张剑锋、赵晓声、熊伟、翁毅、冯海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已开庭审理，并一审判决，公司也将积极、合法、合规地主张和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已一审判决，法院已按原告申请人的诉求裁定对我司银行存款进行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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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共冻结资金 11,104,000.00 元，该资金主要筹备用于大型工程项目，但近期

不会投资建设；一审判决结果为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支付 1,103,995 元股权转让价款及相应利息，冻结的资金会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后解冻，故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资金流动性等财务方面产生重大

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湘 0102 民初 4499 号 

 

 

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8 日 


